
  
 
 
  
 
 
 
 
 
 
 
 
 
 
 
 
 
 
 
 
 
 
 

 
 
  
 
 

 
 
 
 
 
 
  
 
 
 
 
 
 
 
 
 
 
 
 
 
 
 
  

  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29 亿。 

2019 年 4 月 11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
本，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
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河北报道）唐山市迁安

市法轮功学员万永红、刘小

元、周秀霞被非法关押三年

多，他们的亲人们多次找相

关部门要人未有任何结果，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2018

年 12 月分别到唐山市、迁

安市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并递交了对迁安市国保大

队副队长浦永来等人的刑

事控告状。 

近日获悉，迁安市法院

于2019年 3月 19日对万永

红、周秀霞、刘小元做出判

决，判决书中以“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

判万永红 4 年，罚金 8000

元；周秀霞 3 年 6 个月，罚

金 7000 元；刘小元 3 年 6

个月，罚金 7000 元。 

判决书中指控她们触

犯了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

犯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罪”，实际上，作为

一个普通公民或一个社会

群体，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

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

规的实施。因为只要你的行

为触犯了法律，国家司法机

关就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

定来惩治你。因此，对于普

通公民来讲，根本就谈不上

什么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

实施，因为普通公民根本就

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实施

这样的犯罪。 

能够破坏法律实施只

能是法律实施的主体，即执

法者，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

员、特别是握有 高权力的

人才有能力或有条件实施

这种犯罪，如以权代法，以

人治代替法治，或者利用权

力插手或干涉司法活动，破

坏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

（如“610”人员操控公检

法以法律形式迫害法轮功

学员），这才是破坏了国家

法律法规的实施，这才是真

正的犯罪。 

非法关押三年多，亲

人控告相关人员执法犯

法迫害好人 

万永红、周秀霞、刘小

元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被

迁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

察非法抓捕后，并于 12 月

16 日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

所刑事拘留；迁安市检察院

于2016年1月18日非法批

准逮捕；并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非法提起公诉。 

迁安市法院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非法开庭，律师

为她们做了无罪辩护，把检

察院公诉人所列举的罪名

从法律角度一一推翻。检察

院的公诉人不敢正视律师，

数次哑口无言。律师们当庭

提出修炼法轮功合法。万永

红、刘小元、周秀霞分别为

自己做了“修炼法轮功合

法，按真、善、忍做好人，

信仰无罪、应该立即释放”

的自辩。 

万永红、刘小元、周秀

霞没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

为，却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

第一看守所 3 年多的时间，

法院开庭已经有 2 年多的

时间，长期超期非法羁押。

家人多次到有关部门要人，

有关人员互相推诿、搪塞，

说等待上面的决定和指示。 

2018 年 12 月，3 位法

轮功学员的亲人们在万般

无奈的情况下，分别到唐山

市、迁安市的相关部门反映

情况，并递交刑事控告状，

控告迁安公安局国保大队

的浦永来、迁安检察院的王

小京、迁安法院的王子良。 

被控告人浦永来，滥用

手中的权力，在没有任何犯

罪事实的情况下就非法抓

捕万永红、刘小元、周秀霞，

把万永红、刘小元、周秀霞

关进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并

把万永 红、刘小元、周秀

霞的合法行为当作犯罪证

据进行蓄意陷害，致使万永

红、刘小元、周秀霞至今仍

被非法超期羁押在唐山市

第一看守所。被控告人的行

为触犯我国 《刑法》第二

百三十八条，已构成非法拘

禁罪；触犯我国《刑法》第

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已构

成滥用职权罪；触犯《刑法》

第二百四十三条，已构成诬

告陷害罪。 

被控告人王小京，作为

一名检察官，面对警察非法

抓人，不但不予以制止，纠

正警察的违法行为，反而配

合警察的违法行为，把公民

的合法行为当作犯罪证据，

把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万

永红、刘小元、周秀霞告上

法庭，造成万永红、刘小元、

周秀霞至今仍被非法超期

羁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使万永红、刘小元、周秀霞

三年多失 去人身自由。被

控告人的行为触犯《刑法》

第二百四十三条，已构成诬

告陷害罪；触犯我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已

构成滥用职权罪；触犯《刑

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已构

成徇私枉法罪。 

被控告人王子良，为了

达到蓄意陷害万永红、刘小

元、周秀霞的目的，曲解法

律，滥用法律，故意错误适

用《刑法》三百条，以莫须

有的罪名对万永红、刘小

元、周秀霞非法庭审，使没

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合法公

民万永红、刘小元、周秀霞

至今仍被非法超期羁押在

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使万永

红、刘小元、周秀霞三年多

失去人身自由，即不放人也

不退卷。被控告人的行为触

犯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

七条的规定，已构成滥用职

权罪；触犯《刑法》第二百

四十三条，已构成诬告陷害

罪；触犯《刑法》第三百九

十九条，已构成徇私枉法

罪。 

控告人要求：1、依法

追究被控告人浦永来、王小

京、王子良的刑事责任。2、

立即无罪释放万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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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辛集

市公安局原局长杨惠欣，涉

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受贿犯罪、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犯罪，二零一九年四

月二日被立案调查。 

杨惠欣被“双开”调查，

表面上因为贪污腐败，更主

要是其参与迫害法轮功学

员遭到了天谴。 

辛集市是石家庄市下

辖的一个县级市，二零一四

年改为省直管。法轮大法自

一九九二年传出后不久很

快传遍了辛集市城乡，使得

当地百姓深深受益。据《石

家庄日报》二零零一年八月

十八日报道，“辛集市法轮

功修炼者分布在十五个乡

镇二百八十个村、四十多个

部门、八十多个单位”，是

石家庄所辖县市中修炼大

法人数 多的。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

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辛

集市也是邪党迫害法轮功

学员 严重的县之一。根据

明慧网资料和调查了解的

情况，不完全统计，仅在一

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一四

年，这十五年间，辛集市法

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十五

人，非法判刑二十四人次，

非法劳教三十人次，遭到酷

刑折磨三十二人次，失踪二

人，被迫害精神失常三人，

被绑架到各级洗脑班强行

洗脑三百四十三人次，非法

拘留关押八百一十人次，遭

绑架三百五十四人次，非法

抄家三百六十三人次，强抢

财款三十万四千四百八十

九元，非法罚款一百七十九

万六千零一十二元，敲诈勒

索财款十一万一千八百四

十九元，被迫流离失所五十

六人次。 

杨惠欣在任职期间，不

遗余力地追随江泽民流氓

集团迫害法轮功，助共为

虐，把辛集市打造成了大监

狱。二零一一年，石家庄市

公安局推出了一档子所谓

大型系列访谈节目――《局

长访谈》，其中一期节目中，

被记者称为“辛集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杨惠欣做客《局长访谈》”。

访谈中，杨惠欣大谈辛集市

公安局是如何以所谓的以

抓打为主，全年案件 1148

起，抓 500 人，在乡镇村建

立监视器，监视每一个进去

的人，让农村之间巡防，互

相监视，与城区形成一条网

络。要求机关、校园的监控

设备都必须跟 110 报警联

网。城区路口、重要部位建

立技防设施网络。而且，在

二零一零年，就开展了“万

名警察进万家”的“大走

访”，说白了就是监控骚扰

老百姓。 

以下仅举杨惠欣在二

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迫

害法轮功学员部份案例： 

辛集市旧城镇法轮功

学员张树申、周妥夫妻，二

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晚，被

警察非法抄家，张树申被非

法关押看守所；周妥被非法

劳教三年，在石家庄女子劳

教所受迫害。 

以上迫害情况只是冰

山一角，法轮功学员将会把

恶人的罪恶和罪证详细记

录在案，为现在和以后追究

其法律责任提供证据。 

古人云：下民易虐，上

天难欺，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那些为一己之私，泯灭

天良的迫害法轮功的官员

们， 终将承受天理和法律

的惩罚。◇ 

多不便。花掉七万多元的医

药费，无处报销；单位还停

发了工资、养老保险等，损

失超过六十万元；被勒索所

谓的保证金一万元。 

刘小元，原中国工商银

行迁安支行职工。十几年

来，她曾被中共绑架七次，

多次被非法抄家、掠走个人

财物，曾遭受警察用电棍电

击的迫害。二零零七年十月

份刘小元遭绑架后，同年十

二月份单位将其开除，工资

损失近六十万元，被勒索所

谓的保证金有三万多元。 

周秀霞，原迁安市食品

公司职工，于一九九九年三

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十几

年来曾被中共绑架六次，多

（接上页）永红、刘小元、

周秀霞。 

万永红、周秀霞、刘

小元曾多次遭迫害 

万永红，迁安市工商银

行职工，于一九九八年底开

始修炼法轮功。十几年来，

她曾被中共绑架六次，多次

被非法抄家，曾遭受警察用

脚踹、打嘴巴、电棍电击等

酷刑折磨。二零零七年十月

她为了避开迫害，从洗脑 

班四楼顺床单下滑出去，结

果床单断了，摔成腰椎粉碎

性骨折，两脚跟多处粉碎性

骨折，至今左腿几乎没有知

觉，不会用力，走路平衡不

好，不会下蹲。由于身体的 

残疾，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

次被非法抄家、抢劫，曾被

非法劳教两年。曾遭受扇嘴

巴、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她外

出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

迁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

架，被非法关在看守所一个

月，后又被送入迁安市洗脑

班。二零零四年六月份，在

洗脑班被洗脑班人员在食

物或水中下毒，当时被关 

押在洗脑班的四名法轮功

学员几乎同时出现视物模

糊的现象，相隔一米看不清

对方的眼睛，大白天伸手看

不清五指，其中三人都念叨

腿麻、脚麻。周秀霞出来后，

视力一直都不好。工资损失

约二十万元；被勒索所谓的

保证金一千元。 

在此忠告那些还在昧

着良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公、检、法人员，赶快悬崖

勒马，不再替江泽民及残余

当替罪羊。当老天清算的时

候，参与迫害好人的事做多

了，家人、祖宗都要受牵连。

苍天在上，善恶必报，不要

等到那后悔莫及的时刻。 

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

员能维护善良，善待法轮功

学员，尽快从中共江泽民集

团的操纵中解脱出来，抵制

邪恶的指使，找回公、检、

法、司人员应有的尊严，给

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

义的生活环境。◇ 


